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2022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为扎实开展2022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着力提升经济信息化、科技领域事中、事后监管效能，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此“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一、目标任务
[bookmark: _GoBack]    贯彻落实《旺苍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旺苍县2022年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计划>的通知》（旺府发〔2022〕6号）精神，健全工作机制，统筹执法资源，在制定的时间节点内，有序的开展抽查工作。
二、抽查时间
自2022年9月份开始至2022年10月底完成本年度的抽查计划。
三、抽查内容
本年度抽查计划内容为：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领域开展行政检查。
四、抽查范围
在全县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企业中抽取2家企业进行检查。
五、抽查流程
通过登录四川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按照“获取抽查对象名单→随机匹配检查人
员→开展现场检查→5个工作日内录入抽查结果及公示→抽查结果后续处理”的流程开展抽查。
六、法律依据
主要包括：《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安全生产监督、铁路、交通、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的审批和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为方便申请人，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可委托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初审机关)承担本行政区内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申请的受理、初审工作。”
第四条“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作业场所的安全生产，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作业场所(含现场混装作业场所)安全生产应当接受生产作业场所所在地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七、工作要求
加强“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确保此项工作不走过场，注重实效。加强执法人员管理，熟悉执法内容、执法程序和有关规定要求，严格执法，执法人员对被抽取的市场主体实施检查时，不得妨碍市场主体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收受市场主体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感，依法、有序、高效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保证检查结果的合法性、准确性和真实性。

附件：《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2021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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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2022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股室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参与股室

	1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领域企业的行政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领域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政策法规和综合股
	（一）检查企业是否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安全生产、销售。
（二）检查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作业场所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现场检查
	安全环境与综合利用股



